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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闵行区农业委员会处理长期挂账往来款的请示

闵行区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闵行区全面开展往来款项清理工作的方案》（闵府办发[2017]19号）要求，闵行区农业委员会对本部及下属事业单位截止2016年末往来款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，对长期挂账形成过程进行调查核实，会同律师事务所对应收账款进行了追讨，对应付账款长期无法支付原因进行确认。经分类处理后，最终还有18笔应收账款、3笔应付账款，需进一步清理，具体情况及建议处理方案请示如下。
一、长期挂账往来款情况
（一）闵行区农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区农委）
区农委是由原闵行区农业局、闵行区畜牧水产局、闵行区农机化办公室、闵行区蔬菜工作办公室于1995年合并成立，原有的债权债务在财务合并时转入了区农委（本部）现有账上。
1、其他应收款11笔,金额合计为200万元
由原畜牧水产局在1992年至1993年间向上海副食品基金会借入畜牧场污水处理贷款，再分别出借给各畜牧场、副业公司等，借款单位为陈行副业公司28.93万元，鲁汇三黄鸡场14万元，曹行副业公司10万元，马桥副业公司5.77万元，杜行副业公司14万元，曹行民建牧场4万元，上海外贸猪联营场12万元，曹行许泾牧场5万元，塘湾畜牧总场15万元，吴泾副商公司10万元，区畜禽种场81.3万元。上海副食品基金会在2000年前已将此债权下沉给区农委（本部），2003年止各畜牧场、副业公司等借款单位已陆续关闭，区农委（本部）账上一直挂账至今。
区农委（本部）聘请了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审阅相关证据资料，对上述其他应收款出具律师意见书：畜牧场污水处理借款200万元，由于借款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，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未查询到上述企业，律师事务所建议区农委（本部）对上述应收款项认定为资产损失，作为坏账处理，对冲核销上述资产。
2、其他应付款1笔，合计金额261571.25元
银河房产建房款261,571.25元,为原畜牧水产局1995年单位职工住宅参建尾款。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，银河房产公司现为经营异常公司，无法联系，故无法支付。建议上缴财政，并做到账销案存。如以后相关单位追讨该资金时，再向区财政申请预算资金。
（二）闵行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（以下简称区疫控中心）
区疫控中心是在1998年11月由原闵行区畜牧兽医站、闵行区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所、闵行区奶牛管理服务站、闵行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四个单位合并组建，原有四个单位的债权债务在财务合并时转入了区疫控中心现有账上。
1、其他应收款7笔,金额合计为356,958.07元
（1）复印机修理定金600元，现已无法找到“上海施乐复印机有限公司”，无法取得发票进行账务处理。
（2）颛桥奶牛场147,334.70元，申岳物资经营部122,645.19元，孙亚江30,158.18元,毛建华51,500元，共计4笔，金额合计351638.07元为原闵行区奶牛管理站在1999年前发生的。而原闵行区奶牛管理站站长孙根林已于2010年12月去世，故无法了解核实相关实际情况。
（3）闵行自来水公司保证金3,500元，是原闵行区畜牧兽医站在1998年单位合并转入区疫控中心，未查到相关原始凭证。
（4）查询费计量认证费1,220元，是区疫控中心2010年发生的课题查询费和认证计量费，是实际发生的科研经费，系财务处理错误。
区疫控中心聘请了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审阅相关证据资料，对上述其他应收款出具律师意见书：由于以上七笔应收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，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未查询到上述企业，律师事务所建议对上述应收款项认定为资产损失，做坏账处理，对冲核销上述资产。
2、其他应付款2笔，金额合计110,000元
市奶牛公司80,000元，第六牧场30,000元，为1998年区奶牛管理站下属的上海牛奶公司闵行分公司账户转入，无任何原始凭证，经查询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，亦无以上单位，无法支付。建议上缴区财政，并做到账销案存。如以后相关单位追讨该资金时，再向区财政申请预算资金。
二、处理建议
区农委于2017年8月22日召开委党委“三重一大”会议讨论，形成处理建议如下：
（一）关于长期挂账的18笔应收账款，包括区农委(本部)11笔畜牧场污水处理贷款合计2,000,000元、区疫控中心7笔应收款356,958.07元，合计2,356,958.07元，拟按律师意见书建议作坏账处理，按照财务制度相关规定进行核销，做到账销案存。   
（二）关于长期挂账的3笔应付账款，包括区农委（本部）原银河房产建房款261,571.25元、区疫控中心账上的原市奶牛公司80,000.00元及原第六牧场30,000.00元，合计371，571.25元，均上缴区财政，并做到账销案存。如以后相关单位追讨该资金时，再向区财政申请预算资金。
（三）区疫控中心在上缴清理资金时，需扣除上述7笔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资金,即356,958.07元后的结余再上缴财政。
以上请示，妥否，请批示。
附件： 1、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意见书（2份）
       2、区农委党委会议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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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委员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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